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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區域限制附加條款 

111.04.22(111)華產企字第 082號函備查 

第一條 區域限制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修訂本保險契約如下： 

 

一、儘管主保險契約或任何附加條款有其他約定， 本保險契約針對以下情事將不提供任何保障

或利益： 

(一) 在特定地區設立、登記或註冊之法人、總部、公司或組織；或 

(二) 居住或位於特定區域的自然人；或 

(三) 在特定區域所提出之賠償請求、訴訟或是提出、續行之法律程序。 

(四) 任何位於特定區域的財產(有形或是無形)之損失、遭竊取、損害、無法使用、加密、

營運及可用性的中斷或毀壞，包含但不限於在特定區域之任何電腦系統、資料、金錢

或有價證券。 

 

二、基於本附加條款，特定區域係指： 

(一) 白俄羅斯共和國；或  

(二) 聯合國所承認之俄羅斯聯邦(或其疆域，包含領海或聯合國所承認其合法控制之受保護

國) 

 

三、如本附加條款與保險契約存在任何衝突，則應適用本附加條款，且仍應適用任何經濟制裁 

    除外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如有(或因時間演進而有)任何程度上之無效、違反法律或無法執行，於該範圍 

    內視為不構成本附加條款之一部份，但本附加條款其他部分之有效性、合法性及可執行性  

    仍不受影響。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